
论民间规约在古代个体品德培育中的作用 

符得团 

（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个体品德培育机制，其中通过民间规约

促使社会普遍价值原则具体化、生活化以培育个体品德是十分重要的路径。家训、

族规、乡约是三种主要的民间规约形式，在古代个体品德培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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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社会的个体品德培育史实来看，以民间规约为代表的

非正式制度在将一般的社会价值原则具体化、生动化、生活化、形象化、个体化

以培育个体品德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意义和作用。本文主要对家训、族规、乡约等

三种主要民间规约在古代个体品德培育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简要讨论。 

 

一、家训在古代个体品德培育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庭本位的社会，家庭是社会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家训

则是家庭内部的意志信条和行为准则，是一个家庭内部父祖辈对子孙辈、兄辈对

弟辈、夫辈对妻辈以及家长对奴婢教育怎样为人处世的训示和教诫。家训常见的

异称包括家令、家诫（戒）、家教、家规、家订、家法、家范、家政、家约、家

仪、家语、劝言、杂议、世范、药言、遗训、庭训、女诫、女训等，它以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旨归，内容涉及励志、劝学、处世、慈孝、婚恋等社会生

活的诸多方面。古代家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以家信、遗训等形式存在，

有的编作故事，有的著为专书，它们不仅是古代家庭尊长整齐门风、理家教子、

提携子孙的治家良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 

从古代家训在个体品德培育过程中的作用来看，第一，家训作为古代家庭意

志信条和行为准则，是古代社会普遍价值原则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生活化

的反映，中国古代“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
[1]（P398）

等基本的价值原

则与文化精神，在古代家训中都有着生动、形象的反映和体现。古代一些著名的

家训如《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朱子家礼》等已经成为经典的传世文本，甚

至被纳入官学教育体系而成为教科书，充分表明一方面古代家训贯彻着古代社会

普遍的价值原则，另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古代社会普遍价值原则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从个体品德培育的内在机制来看，个体品德的培育实质上是社会普遍价值

原则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意识、道德素质进而外化为道德行为的过程。问题在于社

会普遍的价值原则是作为一般的道德原则而存在的，一般的道德原则只有经过一

系列的中介环节和逻辑过渡而具体化、生动化、生活化，回归日常生活，才能为

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接受，成为个体的道德信念和生活的信条。
[2]
从这个维度来看，

古代家训恰恰构成了从一般道德原则向个体品德过渡所要求的逻辑中介要素，表

现在古代家训的制订都是以“正欲其浅而易知，简而易能，故语多朴直，使愚夫

赤子，皆晓然无疑”
[3]（P1）

为原则，实现了社会普遍价值原则的具体化、生动化、

生活化。同时，在日常家庭生活中，通过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的形式，使深刻、

严密、深奥的价值原则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成员，使其道德

品质得到培育，人格得到提升。第三，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较为典型的自然经济社

会，在这种经济社会条件下，个体被分割和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和空间中活动，家

庭成为其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也是理性与情感、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文化

共同体，家庭教育也就自然成为人生历程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学校，是对人进行

教化和实现人的社会化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教育和受教育的

权力一般均为统治者所垄断，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被排斥在受教育的范围之外，

因此对那些没有资格和能力进入官方教育系统中的个体，家训就是他们终其一生

用以理解和打开世界的观念标本。家训的直接性影响和渗透，成功塑造出了个体

的精神观念和道德品格。第四，古代家训除了基本意志信条、道德规范外，还包

括一些程式化的要求，比如家庭成员日常的诵读规条、长上日常训诫、家会定期

劝勉等等，这些对个体品德的培养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古代家

训并不仅仅是一些僵化的道德信条，相反是一些活生生的教化活动过程，它渗透

在家庭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每一细节之中，甚至在日常的生活起居、洒扫

庭除，家训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每个个体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受到道德品质的

熏染。同时，古代家训的续订和修葺都有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的程式，每个家庭成

员在参加这些程式的过程中，也会感受到道德信条的尊严，不断受到严格的道德

训练，从而提升个体的道德品质。 

总之，在中国古代，不论政府官吏、名人学士、地主乡绅，还是平民百姓、

能工巧匠；也不论其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贫富差别如何，都非常重

视家训在培育家庭成员道德品质过程中的作用，都要求家庭成员自觉持守和践履

家训，珍视家庭的社会声誉、继承传统、传承家训仪规以传扬家风门风，从而使

家训的个体品德培育日常化、生活化。 

 

二、族规在古代个体品德培育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同时也是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家庭是家族

的基础，家族是家庭的放大。家训与族规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族规的产生来看，

首先，族规的出现是管理族人的现实需要。如果说家族是家庭的发展和族人兴旺

的表现，那么家族实际上还是一种松散的大家庭，那些以血缘关系和孝悌原则构

建起来的我国古代家庭，一般都是包含有两代以上血亲关系的生活共同体，其中

不乏合族共居的大家族。因此，族规的出现更大程度不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而是为了使子孙们能世世代代“修身、齐家”，从而不至于在艰难的世道中沉沦

甚至灭绝，并能在维持香火的基础上兴盛发达，光耀祖宗。
[4]（P205）

其次，制定族

规是为了调节家族成员的关系。我国汉王朝建立以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相对

宽松的儒教环境，给宗族的强大注入了活力，出现了“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

婢千群，徒附万计”的大户，形成“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局面。
[5]（P3161）

在家族人口众多、辈份与血缘关系已疏的情况下，要管理这样一个超级大户，没

有规矩和权威是不可能的。最后，族规是对国法的家族化。宗族的发展延续只有

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与褒掖才能成为可能，因此族规的制定与存续必须与当时的

国法基本相适应，有的族规甚至是通过了地方政府官吏的审核后颁行的。事实上

族规在治理宗族、惩罚过错方面所具有的组织结构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国法十分

类似：宗祠是拘问审理和照章处罚的场所，宗长（宗子、族长、族正）就是法官，

族众是陪审员和旁听群众，族规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规条，合乎情理与秩然宗族是

裁判和执行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族规实际就是国法的家族化。 

考察族规产生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可以看出，族规是同姓家族为了维护本宗族

的生存和发展所制定的公约，性质相当于我国古代宗法制度下的家族法规，它是

用宗族组织的强制力来约束本家族成员，旨在建立家族血缘关系的尊卑伦序，并

通过确定每个家族成员的社会化角色来维护家族内部长期和平共处、聚族而居的

习惯性和自律性秩序。同时，族规作为一种家族的自治规范，明确并调整着家族

与国家、家族与家族、家族与族人、族人与族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稳固与强化着

家族宗法结构；族规还致力于协同标准规范，塑造一个个与社会规范要求相符合

的“正统”角色；族规通过规范个人的道德行为，维持着家族的和睦与兴旺；族

规通过规定落实族人对家族公共利益的义务和权利，增强着家族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族规也通过规定和调节家族与外族、家族与官府的关系，而将家族内部用以

调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延伸到社会领域。因此，对于生存于宗族血缘关系中

的个体而言，族规对于中国古代个体人格成长和品德培育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从

正面来说，它是保证每一个宗族成员成长为符合封建宗法制度要求的“人”的前

提；从反面来说，宗族中的每一个成员如果不按照族规所规定的准则行动，就会



成为本宗族的异己分子而被剔除。 

中国古代政治与伦理的特点是政治与伦理紧密结合，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

化，所以许多伦理范畴如“礼义”、“忠孝”等都具有政治法律意义，许多命题如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都是伦理与政治的结合。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这

一特点反映在族规与现实社会的普遍价值原则的关系上，族规就成为当时社会政

治法律和普遍价值原则的具体化、家族化。同时，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之日起，

就建立起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会，那些等级森严的天子、诸侯、卿大夫

之间既有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又有血缘上的大小宗族关系，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

“子民”都紧紧地依附在这些大小不同的血缘关系网上，家庭家族结构、社会组

织和政治制度等，都无一不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反映宗法制度

和宗法观念的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族规的文化核心，如司马光的《家范》、朱熹

的《朱子家礼》等，都贯彻着古代社会的道德原则和礼制精神。而且在家国同构

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族规作为重要的民间规约，就成为维护封建统治，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通行规则，它通过将当时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的具体

化和丰富化，渗透影响到每一个家族成员从而内化为他们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品质。

族规这种极具道德色彩的文化管理功能一方面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量，保持家

族发展的向心力和组织的集体精神，另一方面天然地起到整饬人伦、和谐乡邻的

作用。 

家庭与家族血脉相连，家训与族规也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相比较而言，家

训主要是劝诫性规范，重在言教，少有强制措施；族规则是禁止性规范，有明文

的惩罚规定，以保证族规的实施，在个人教化方面呈现出更多的强制性和约束性。

从族规内容来看，它不仅涉及家庭事务如职业选择、修身标准、婚姻要求、立继

规定、丧葬规范等，也包括宗族事务如敦人伦、敬祖宗、睦宗党、课子弟、正闺

门、慎交游、勤职业、崇节俭、忍小忿、恤贫苦、禁争讼等，还包括与他族、地

方官府、社会以及国家等相关的一些事务如和睦乡邻、捍卫宗族、严惩盗贼、保

护环境、及时纳税、抵御外侮等等。同时，出于兴族旺宗的目的，族规中往往立

有劝谕和奖赏族人的规定，重点奖励读书仕进、孝悌忠信、节妇烈女、恪尽职守、

有功于族和举报恶行等上善之举，对族人的日常生活和为人处世提供了参照和标

准。从族规的以上特点，我们不难看出，在个体品德培育方面，族规以管为主，

以教为辅，通过管教结合的方式和途径，实现对宗族成员个体的道德培育和人格

提升。 

 

三、乡约在古代个体品德培育中的作用 

 



乡约即乡规民约，是我国古代先民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能够“德业相劝，过

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6]
这样的社会和治世理想，由乡民自主自发地制

订出来，处理众人生活中面临的诸如治安、礼俗和教育等问题的行为规范。与家

训和族规偏重教诫训化不同，乡约是通过乡民受约、自约和互约来维护社会秩序，

用儒家礼教“化民成俗”，以保障约众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进步。乡约是乡民自治

的一种体现，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自然形成并世代相传的，它比国家

法律所建立的秩序更得民心、更贴近生活、更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是中国传统

价值原则的具体化、生活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如王阳明推广的《南赣乡约》开篇

指出：“昔人有言，蓬蒿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展俗之善恶，

岂不由积习使然哉”；“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等同约之民，皆宜

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

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7]（P3）

充

分表明乡约制定的目的是为了“移风易俗”来优化社会风尚，进而使个体的道德

素质得到提高，个体品德得到培育。所以，乡约是中国古代富有特色的一种个体

道德品质培育形式。 

乡约强调通过改变社会风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以培养个体品德，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契合之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注重教化，我国古代的思想

家大都主张要通过学习、接受教育和自我修养来培养人的德性，这些思想反映在

教育实践当中，都坚持人格养成应该在人伦关系中进行；在育人环境建设方面，

认为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通过修身行为化性起伪，人就可以“积善成德”；

在区别对待和因材施教方面，虽然存在复性与成性说的差别，但都承认“人皆可

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正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着这种契合，所以， 

一方面，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基本价值原则和文化精神，通过在乡约中的具

体化、生活化而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延续，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其他文明相

比较而没有出现断裂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通过乡约等民间规约与传统文化教

化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中国古代较为成功的个体品德培育机制，造就了能够较为

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个体，从而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国古代乡约主要有口头乡约、文本乡约和实体组织乡约三种形式。其中口

头形态的乡约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时期主要在先秦，一般以口头传唱或口头文学方

式流传下来，并能做到家喻户晓，其具体内容已无从查考。文本形态的乡约从功

能上看又有劝戒性乡约与惩戒性乡约之分，他们大都模仿北宋学者吕大钧、吕大

临等兄弟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 年）制定的陕西蓝田《吕氏乡约》体例，基

本都是由乡民自发订立、共同遵循的规约，广泛存在于史志、族谱、碑帖、公牍

和文集等文字资料之中。实体组织形态的乡约是乡约的官方化范式，而 



且随着政府的介入和官吏的推崇，乡约的内容不仅被朝廷颁布的各种圣谕、

圣训所取代，而且在这些规约之上发展出一套较完整的组织和管理体系，这种组

织在早期普遍依托于村落组织，北宋以后便出现了专门的乡约组织，[8]故此种

乡约就不仅仅是以乡民自愿合意为基础的行为规范条文，同时也成为一种政府倡

导、民间自设的处理地方性社区事务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其发挥作用的途径更

加具体明确，不仅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如在吕氏乡约中，设有约正 1至 2人，值

月 1人）和活动场所（约所）保证实施，要定期聚会读约、行乡饮酒礼举善纠恶

以“笃人伦，厚民风”，而且乡民入约，往往还要缴纳一定的约费，用于乡约的

聚餐和日常开支。经过历代官府的倡导，传统形态的乡规民约在不断发展完善的

同时，对约众的惩戒作用不断减少，而社会教化成为主渠道，到清代乡约的社会

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大大强化了其个体品德培育作用。 

概言之，在中国古代，“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乡规民约、行行有规”。民

间规约在中国大地上分布之广、对中国民众生产生活实践的影响之深是世所罕见

的。作为没有被古代官方正统教育系统纳入、但却对个体道德品质培育具有直接

影响和渗透作用的一种民间教育范式，民间规约已经成为古代宗法世系传统下塑

造个体人格和道德品性的有效力量，能够起到比官方教育更直接有效、更深刻长

久的作用。[9]中国古代通过民间规约促使社会普遍价值原则和文化精神具体化、

生活化以培育个体品德的路径，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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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had been an integral system of individual moral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among which folk stipulations enhanced social values to be exact and 

livelihood，and became the important means of cultivating individual moral。Family 

rules，clan rules，county regulations are the three kinds of folk stipulations， which 

played very important rule in the processof individual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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